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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臨時通行證核發作業之探討 

壹、前言 

一、臨時通行證核發之目的 

      對車輛裝載整體物有超長、超寬、超高、超重之情形及載

運危險物品或非屬車輛之動力機械行駛道路，事先由運

輸業者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經公路主管機關書面審

查，符合條件後，以核發臨時通行證方式加以規範，並

要求所屬運輸業者駕駛人確實依其通行證核定路線及遵

守各項安全規定行駛，以確保行車安全。 

二、法規依據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83 條、第 84 條規定。 

第 80 條：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填具申請書，繪

製裝載圖，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

臨時通行證，憑證行駛。 

一、裝載整體物品之長度、高度、寬度超過前條之規定者。 

二、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超過第

38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限制者。 

前項裝載整體物品行駛於高速公路之汽車，其長度超過第

3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重量超過前項第 2款規定，寬

度超過 3.25公尺，高度超過 4‧2公尺者，接受申請之公

路監理機關應先洽經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可後，始得核發

通行證。 

同一事業機構或公司行號，經常以同一汽車裝載同一性質

規格之物品時，得依前 2項規定申請核發 6個月以內之臨

時通行證。 

裝載第 1項、第 2項物品，應於車輛前後端懸掛危險標識；

日間用三角紅旗，夜間用紅燈或紅色反光標識，紅旗每邊

之長度，不得少於 3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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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對該項物品之裝載行駛有特

別規定者，應遵守其規定。 

裝載第 1項、第 2項物品之汽車，行駛路線經過不同之省 

(市) 時，其臨時通行證之核發，應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之同意，經過高速公路時，除有特殊狀況外，應行駛外側

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80-1條： 

    政府機關專供治安及防疫等用途之特殊規格車輛，得經主管

機關報經交通部核定，比照前條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

發臨時通行證，憑證行駛。 

83條： 

    非屬汽車範圍之動力機械，係指下列各款之一之機械： 

一、不經曳引而能以原動機行駛之工程重機械。 

二、屬裝配起重機械專供起重用途且無載貨容量之起重機車

或其他自力推動機械。 

三、其他特定用途設計製造，不經曳引而能以原動機行駛之

機械。 

動力機械應依下列規定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後，方得憑證行

駛道路： 

一、以裝有輪胎且方向盤在左側者為限。 

二、應比照第 80條之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

行證。 

三、顯有損壞道路、橋樑之虞者，不得核發臨時通行證。 

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其駕駛人必須領有小型車以上

之駕駛執照。但自中華民國 96年 1月 1日起，總重量

逾 3．5公噸之動力機械，其駕駛人應領有大貨車以上

之駕駛執照。 

進口第一項第 2款裝有輪式輪胎之動力機械，其方向盤

應在左側。 

8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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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除應依臨時通行證所核定之路線、

時間及速限行駛外，並遵守下列規定：一、遵守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

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

指揮（以下簡稱交通指揮人員）。 

二、駕駛人應攜帶臨時通行證。 

三、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應行駛於最外側車道。 

四、應於前後端懸掛危險標識；日間用三角紅旗，夜間用紅

燈或紅色反光標識，紅旗每邊之長度，不得少於 30公

分。 

五、應遵守本章汽車行駛管理各項規定。 

84條： 

    車輛裝載危險物品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廠商貨主運送危險物品，應備具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

書及物質安全資料表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

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該臨時通行證應隨車攜帶

之，其交由貨運業者運輸者，應會同申請，並責令駕駛

人依規定之運輸路線及時間行駛。 

二、車頭及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識，每邊不得

少於 30公分。 

三、裝載危險物品車輛之左、右兩側及後方應懸掛或黏貼危

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其內容及應列要項如附件八。危

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應以反光材料製作，運輸過程中並

應不致產生變形、磨損、褪色及剝落等現象而能辨識清

楚。 

四、裝載危險物品罐槽車之罐槽體，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檢驗

合格，並隨車攜帶有效之檢驗（查）合格證明書。 

五、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應經專業訓練，

並隨車攜帶有效之訓練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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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裝載危險物品車輛應隨車攜帶未逾時效之滅火器，攜帶

之數量比照第 39條第 1項第 12款有關大貨車攜帶滅火

器之規定。 

七、應依危險物品之性質，隨車攜帶適當之個人防護裝備。 

八、裝載危險物品應隨車攜帶所裝載物品之物質安全資料

表，其格式及填載應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訂定之危險物

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之規定，且隨車不得攜帶非所

裝載危險物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九、行駛中罐槽體之管口、人孔及封蓋，以及裝載容器之管

口及封蓋應密封、鎖緊。 

十、裝載之危險物品，應以嚴密堅固之容器裝置，且依危險

物品之特性，採直立或平放，並應綑紮穩妥，不得使其

發生移動。 

十一、危險物品不得與不相容之其他危險物品或貨物同車裝

運；裝載爆炸物，不得同時裝載爆管、雷管等引爆物。 

十二、危險物品運送途中，遇惡劣天候時，應停放適當地點，

不得繼續行駛。 

十三、裝卸時，除應依照危險物品之特性採取必要之安全措

施外，並應小心謹慎，不得撞擊、磨擦或用力拋放。 

十四、裝載危險物品，應注意溫度、濕度、氣壓、通風等，

以免引起危險。 

十五、裝載危險物品車輛停駛時，應停放於空曠陰涼場所，

與其他車輛隔離，禁止非作業人員接近。並嚴禁在橋

樑、隧道、火場 100公尺範圍內停車。 

十六、裝載危險物品如發現外洩、滲漏或發生變化，應即停

車妥善處理，如發生事故或災變並應迅即通知貨主及

警察機關派遣人員與器材至事故災變現場處理，以及

通報相關主管機關。並於車輛前後端各 30公尺至 100

公尺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 

十七、行經高速公路時，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5 

裝載危險物品車輛，行駛路線經高速公路時，接受申請之公

路監理機關應依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可之路段、時段核發臨

時通行證並以副本分送高速公路管理機關及公路警察機關。 

第 1項、第 2項所稱之危險物品係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訂定

之「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適用之危害物

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之

毒性化學物質、及歸屬於分類表之危險物品。 

機器腳踏車裝載液化石油氣之淨重未逾 60公斤及罐槽車以

外之貨車裝載危險物品之淨重未逾左列數量者，得不依 第

1項第 1款至第 7款之規定： 

一、氣體：50公斤。 

二、液體：100公斤。 

三、固體：200公斤。 

車輛裝載放射性物質及實業用爆炸物除應符合本條規定

外，並應符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所定有關放射性物質運送

及經濟部所定有關實業用爆炸物運送之法令辦理。 

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

格式如附件三及四。 

三、臨時通行證核發納入二代公路監理電腦系統管理沿革 

 （一）93年 9月 22日交通部召開研商載運危險物品超長、超

寬通行證作業暨汽車燃料使用徵收規定事宜」會議，決議

於「臨時通行證核發納入二代公路監理電腦系統管理」，

並預計 93年 12月 31日完成。 

（二）94年 9月 27日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中區監理所召開「臨

時通行證核發納入二代公路監理電腦系統管理操作說明

會」會中決議，相關系統報表於 94 年年底前完成測試後

執行。 

（三）95年 2月 16日臨時通行證核發全面納入二代公路監電

腦系統管理。 

貳、現況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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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發種類 

  （一）進出口貨櫃超重臨時通行證 

  （二）貨車裝載整體物品臨時通行證 

  （三）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 

  （四）動力機械行駛臨時通行證 

  （五）政府機關專供治安及防疫特殊規格車輛臨時通行證 

二、申請方式 

 

申請種類 應備證件 審核文件 

進出口超重 

貨櫃 

1.申請書（蓋公司 

大小章）1份 

2.裝載圖 1份 

1.行照影本 1份 

2.拖車使用證影本 1份 

3.保險證影本 1份 

（皆須在有效期限內、定期檢驗） 

貨車裝載 

整體物超尺度 

1.申請書（蓋公司大小章）

1份 

2.裝載圖 1份 

3.貨車裝載整體物之相片

或整體物規格（圖樣）證

明文件 1份 

＊申請路線限 12條 

 

1.牌照登記書（曳引車、拖車）影

本各 1份 

2.行照影本 1份 

3.拖車使用證影本 1份 

4.保險證影本 1份 

5.駕照影本 1份 

（皆須在有效期限內、定期檢驗、駕照等

級需與所駕駛車輛相當） 

車輛裝載 

危險物 

1.運送計劃書（蓋公司大

小章）1份 

2.車輛聯結明細表 1份 

3.運輸路線經高速公路者

另附「行經高速公路之載

運危險物品車輛資料表」2

份 

4.物質安全資料表（有效

期 3年內，並加蓋申請廠

1.運送計劃書（蓋公司大小章）1

份 

2.行經高速公路之載運危險物品

車輛資料表 2份 

3.物質安全資料表（有效期 3年

內，並加蓋申請廠商大小章）1份 

4.申請廠商（貨主）營利事業登記

證影本 1份 

5.載運環保署列管之毒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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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大小章）1份 

5. 申請廠商（貨主）營利

事業登記證影本 1份 

＊申請路線限 12條 

時，應再檢附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核

准之運送聯單第 2聯  

 

動力機械 1.申請書（蓋公司大小章）

3份 

2.裝載圖 3份 

3.海關進出口報單影本

（加註「與正本相符」字

樣並加蓋公司大小章）3

份 

＊申請路線限 12條 

 

1.機械所有人之營利事業登記證

影本（蓋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

符） 3份 

2.駕照影本（等級需與所駕駛車輛

相當、並在有效期限內）3份 

3.照片（能辨別左右駕駛）3份 

4.保險證（在有效期限內）影本 

3份 

政府機關專供治安及防

疫特殊規格車輛 

所屬機關以公文方式專案

申請 

駕照影本 1份（等級需與所駕駛車

輛相當、並在有效期限內） 

三、核發流程（作業流程圖） 

 

 

 

NG                                               NG     

公路主管機關授權核發範圍            非公路主管機關授權核發範圍 

       

 

 

 

       O K                                O K 

 

 

   （四）實務問題研析 

檢附文件臨櫃或

郵寄本處第三科 

受理申請案件 

審          查 送各公路主管機關審查

查 

發   給   臨   時   通  行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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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實務問題研析 

（一）汽車裝載一定尺度下超長、超寬、超高、超重整體物品

授權核發各公路監理機關逕行核發臨時通行證條件 

   1.4軸以上半聯結車載運進出口貨櫃，在總高 4.4公尺，

總重 42公噸以下，申請通行高速公路者，各公路監理

機關逕行核發臨時通行證。 

     2.車輛裝載整物後 

甲.寬度 3.0公尺以下。 

乙.高度 4.4公尺以下。 

丙.半聯結車超長 2.0公尺以下，大貨車超長 30﹪以下。 

丁.動力機械（吊車）前單軸後雙軸 25公噸以下。 

戊.動力機械（吊車）前雙軸後雙軸 28公噸以下。 

己.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大貨車裝載後總重不得超過核

定之總量，或未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前單軸後雙軸

大貨車總重 25公噸以下。 

庚.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半聯結車裝載後之總聯結載重

不得超過曳引車及半拖車核定之總聯結載重，或未經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前單軸後雙軸曳引聯結 40呎

（12.192公尺）以上且為雙軸之半拖車總量 38.5公

噸以下。 

（二）續簽作法 

     1.進出口貨櫃、貨車裝載整體物（超尺度）臨時通行證 

      甲.原通行證正本或影本（蓋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符） 1

份。 

      乙.若駕駛人變更，須再檢附變更後之駕駛人駕照影本 1

份。 

      丙.若原始申請時曳引車及拖車有為不同一家公司者，須

具備承載（攬）運送契約書或車輛租借契約書 1份（註

明車號、運送時間、載運物品名稱，並加蓋雙方公司

及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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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超尺度半拖車 

     甲.經查曾有核發通行證記錄再案者，若曳引車變更但軸

組、軸重、載重、軸距與原核准之曳引車車型類似者得

專案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同意後才續發。 

     乙.無車牌超尺度半拖車仍須檢附保養證明，保養公司營利

事業登記證各 1份（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

符）。 

    3.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 

     甲.申請案件與前次相符（即車號、運輸公司、申請貨主廠

商、-生產廠商、危險物品名稱、類別、限定運送路線）

即二代電腦作業系統已鍵入資料者，備妥前應備證件

外，再檢具「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續簽申請書」憑辦。 

    4.動力機械 

     甲.原通行證正本或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符）

1份。 

     乙.原核准函正本或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

符），即交通部公路總局、本府工務局或本處會核單 1

份。 

     丙.海關進出口報單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符）

1份 

     丁.所有人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與

正本相符）1份。  

     戊.駕駛人駕照影本 1份。 

     己.保險證影本 1份。 

     庚.照片（能辨明左、右駕駛）。 

（三）裝載軍用危險物品申請臨時通行證，除依相關作業規定

外，亦須符合「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

規定，否則予以退件。 

（四）裝載超大型整體物申請臨時通行證，除必須提出詳細運

送計畫外，必要時須會同相關主管機關依其申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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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 

（五）有關進口右側方向盤之動力機械以 92年 7月 31日之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3條規定為認定基準，進口報單、

進口日期登錄為 92年 7月 31日以前進口，並曾經向公

路主管機關查有核發臨時通行證紀錄者，得繼續核發。

92年 8月 1日以後進口之動力機械，其方向盤應在左

側，始可申領臨時通行證（交通部路政司 92年 9月 16

日路台監字第 0920401096號函）。 

（六）6、超尺度半拖車管理機制尚未建立，為因應實務需求，

依交通部 93年 1月 19日交路字第 0930016581號函示，

擬 以該等車輛查有核發臨時通行證紀錄且無危險礙安

全紀錄者，繼續核發臨時通行證。 

（七）配合全國公路監理機關將「臨時通行證核發納入二代電

腦系統管理操作，實施 1 年餘，因本市為國際港，國

外原料大多由此進口輸入，申請臨時通行證又多為向

起運地辦理，本處每月平均件數約為 2200 餘件，與其

他公路監理處、所相較，量數龐大，為免耽誤業者申

請核發時間，減輕業者半年續辦臨時通行證時間壓

力，可於 30 天前持前次已核發之通行證影本加蓋公司

大小章及「本件與正本相符」樣章，送本處審核，俾

便核發下半年度通行證。另 1 次申請車輛數過多，亦

請業者配合製作申請資料磁片，便於櫃台承辦人以轉

檔方式整批查核作業。 

參、結論與建議 

一、現行全國公路監理機關臨時通行證核發作業相關證件（含

駕照、行照、第三責任險等）之審核並無改變，惟通行證

之製作方式，已於 95年 2月 16日起，將臨時通行證核發

納入二代公路監理電腦系統管理，亦即承辦人必須先將申

請業者相關資料輸入二代公路電腦系統，再由電腦列印通

行證，非由以往申請業者可事先於制式空白通行證表格中



11 

自行填妥相關資料，經公路監理單位審核無誤後即蓋印核

准。相較之下，承辦人須增加資料輸入電腦時間，一旦當

日送件件數較多，即影響日後發件時間。目前公路主管機

關雖多次研商簡化建立制式格式，及改進鍵入登打方式，

但仍須賡續研討精進。 

二、由於超尺度半拖車目前仍無牌照納入二代公路監理資訊系

統無管理機制，雖交通部 93年 1月 19日交路字第

0930016581號函示，擬以該等車輛查有核發臨時通行證

紀錄且無危險礙安全紀錄者，繼續核發臨時通行證。但該

等車輛使用迄今已逾 20年，是否再承載超長、超寬、超

重之整體物品，不無行駛道路上安全疑慮宜儘早建立管理

機制。 

三、目前廠商申請臨時通行證，路線涉及國道或省道公路或本

市部分皆須路權管轄機關核准，故本處受理申請後仍須轉

陳所轄機關核定，將持續要求申請廠商或請相關公會轉達

會員申請書務必依規定填寫，及事先檢視送件資料並查核

駕駛人駕照、行照等是否逾期、逾審，以免遭退件延誤核

定時效。 

四、申請臨時通行證數量龐大（每月平均 2200件），事涉行車

安全管理，審件時費時費力，建議可酌量收費增加市庫收

入。 

五、臨時通行證核發，事涉全國一致性，部分作法上有待釐清

如下： 

 （一）臨時通行證若業者不慎遺失，且該證未到期無法續發

新通行證，能否依所提供之舊證影本（加蓋公司大、小

章及「本影本與正本相符」樣章），補發原通行證。抑

或須重新檢附相關資料申辦。 

（二）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運送計畫書之申請廠商

（貨主）名稱是否應以公司（法人）為限，不得以工廠

或分公司名稱申辦。因申請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二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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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系統須鍵入廠商貨主證號（即統一編號），業者須檢

附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但常遇有貨主為工廠或分公司

之情事，且無獨立之統一編號。公司分支機構之工廠或

分公司，係該公司之內部單位，依公司法並無法人資

格，無權利能力，非行政程序法第 21 條之當事人能力

及第 22 條之行為能力，無從依法享受權利、負擔義務，

故工廠或分公司既無當事人及行為能力，無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之權利。 

（三）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限定運送路線部分是否應

訂定全國一致之路線代碼，俾利核發臨時通行證。 

（四）貨櫃、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皆無列印出駕駛人資料，另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及動力機械部分只要駕駛人符合駕

駛資格是否有必要性列印出？免除警察路檢因駕駛人

不符而遭開單舉發之困擾。 

（五）有關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0 條及第 84 條規定，辦理貨

車裝載整體物品及裝載危險物品皆：「……向起運地或

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

證，……」，茲因為二選一之方式，起運地該如何證明。 

例如： 

（1）貨車裝載整體物品：申請書上無法辨識貨主廠商。 

（2）危險物品：運送計畫書之生產廠商名稱或申請（貨

主）廠商名稱或運輸公司名稱。 

（六）貨櫃分為 20 呎及 40 呎，目前本處臨時通行證核發為 40

呎制式貨櫃，但若為較短拖車是否可核發 20 呎貨櫃。

（例如：10 公尺） 

（七）僅為車輛過戶變更是否可檢附原公司通行證資料及過戶

公文，直接由二代電腦進行變更，而無須重新申辦。 

肆、檢附參考資料 

一、進出口貨櫃、貨車裝載整體物品臨時通行證申請書、裝載

圖及進出口貨櫃超重核發之臨時通行證、貨車裝載整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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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超長、超寬、超高、超重）核發之臨時通行證。 

二、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道路運送計畫書及核發之臨時通行

證。 

三、動力機械行駛公路臨時通行證申請書、裝載圖及核發之臨

時通行證。 

四、專供治安及防疫特殊規格車輛臨時通行證申請書、政府機

關專供治安及防疫特殊規格車輛臨時通行證。 

五、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 

六、交通部公路總局 92 年 11 月 3 日路養道字第 0920045011

號函，有關「汽車裝載一定尺度下超長、超寬、超高、超

重整體物品授權核發各公路監理機關逕行核發臨時通行

證」規定。 

七、交通部路政司 92年 9月 16日路台監字第 0920401096號

函，有關已進口右側方向盤之動力機械申請核發臨時通行

證規定。 

八、交通部 93年 1月 19日交路字第 0930016581號函，有關

超尺度半拖車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規定。 

 

 

 

 

 

 

 

 

 

 

 

 

 

 


